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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莫旗基层矛盾排查纠纷联调化解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

为落实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对莫旗开展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清单中针对化解矛盾纠纷力度不够问题，莫旗司法局按照旗委巡视整改办的要求，结合全旗矛盾纠纷化解的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各乡镇要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落实好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维护全旗社会和谐稳定.

莫旗司法局

2019年1月25日

莫旗基层矛盾排查纠纷联调化解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对莫旗开展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清单中针对化解矛盾纠纷力度不够问题。为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打造基层“多方联动、协调推进、共同化解”的多元综合调解平台，形成矛盾纠纷联调化解工作机制的大格局，将矛盾纠纷消灭在初始、解决在基层，实现矛盾不上交，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进一步深化矛盾纠纷联调工作机制，全面提升联调工作能力水平，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为平安莫旗、法治莫旗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 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总要求。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始终坚持乡镇党委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各司其职、合力化解为基本原则，确保排查化解工作的正确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根本标准。

    坚持各部门联动。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下，统筹各站办所资源力量，协调联动，积极参与本地区、本行业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合力。
    三、工作目标

    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以乡镇党委政府为主导，各站办所参与，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主平台的乡村矛盾排查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枫桥经验”优势，努力实现隐患发现在萌芽、矛盾排查在初始，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矛盾不上交，积极开创乡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新格局。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组织建设。

各乡镇要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以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土地站、经管站、林业站、信访办、农服中心、民政办、综合执法局等站办所为成员的乡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开展本乡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加强对村屯调解组织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注重发挥其在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各乡镇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不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相结合，以成员单位各站办所和各村屯为矛盾纠纷排查主体，乡、村、组联动，点、线、面结合，形成全覆盖、无盲区的网格化大排查工作格局。 
  1、普遍排查。各乡镇调解组织要深入到村（社区）进行全方位排查摸底，了解矛盾隐患，掌握纠纷苗头，做好登记造册工作。排查工作，村级调解组织每周组织一次、乡镇调解组织每半月组织一次，开展普遍排查。
2、重点排查。乡镇调解组织成员定期深入到困难群众多、矛盾纠纷集中、工作难度大的村、社区、企业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重点排查涉及民生的土地流转、低保、医保等隐患纠纷，并针对性地进行分析研判，组织力量予以化解。对因矛盾纠纷无法化解可能产生越级上访、治安隐患、群体性事件等苗头性线索进行登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并及时上报乡镇党委政府或为有关部门提供预警、便于知晓以及商请解决。 

     3、专项排查。根据旗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全国“两会”、“国庆”等重大节点和敏感时期，针对辖区内特定人员、特定行业和领域以及重点人群开展专项排查，避免此类人

员因纠纷未得到有效化解产生非访的现象发生。

    （三）着力做好调处工作，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根据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区分不同类型、难易程度、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后果的严重程度，乡村调解组织要认真制定调处方案，多方联动、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多方施策、调处化解，防止矛盾激化。

    1、做好一般纠纷的调处工作。在排查过程中发现的土地、邻里、婚姻家庭、房屋宅基地等农村、社区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由村级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坚持抓早抓小及时就地化解。不能及时化解的，要在第一时间上报乡镇，由乡镇组织专门人员和力量进行化解。

    2、做好重点疑难复杂纠纷化解工作。对于各站办所、各村屯排查出来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乡镇党委、政府要组织专业人员、专门力量，制定调处预案，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予以化解。对于多年积压、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矛盾纠纷，要协调各有关部门集中攻坚化解。

3、注重调解资源的有效衔接。对于基层各类矛盾纠纷在调处过程中，要发扬“枫桥经验”精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对人民调解无法化解的纠纷，要及时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行政调解或司法的庭前调解。切实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以及最大化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合力、综合发力，使各类隐患消灭于萌芽，纠纷解决于初始，问题化解在基层，实现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

    4、加强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乡镇、村屯调解组织要对本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和苗头性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一登记建档、第一时间化解；对老大难、诉求多元、涉及部门多的复杂纠纷，以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等矛盾纠纷，要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和情绪安抚，并及时向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务求动态及时掌握、信息及时提供、情况及时通报，利于早预警、早安排、早处理，避免出现失联、失控以及越级访、进京访情况发生。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将当事人吸附在当地、稳控在属地。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领导小组，制定细化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切实研究好、部署好、组织好、落实好。统筹协调辖区内调解资源，每季度召开工作分析研判会、形成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合力；深化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现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结合起来，构建多元化矛盾排查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应对，防患于未然、解决于当地。

（二）转变工作作风。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排查在于发现问题，调处在于解决问题。乡村各级调解组织要走向村屯、深入一线，排查各种不稳定因素，明确责任人，组织力量，参与化解。对排查出来的无法调处的矛盾纠纷，要及时向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并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诉求，同时做好稳控工作，防止非访和非正常事件发生。   

（三）密切配合，协调联动

    各乡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工作自信，各司其职、敢于担当，注重信息共享，强化情况沟通，实现工作配合，形成解决合力，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工作目标，为维护全旗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建设“美丽文明、富裕平安、和谐幸福”的莫力达瓦做出积极的贡献。


